
“盘锦英才计划”“带土移植”团队项目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带土移植”工程，一体引进项目、

技术和团队，来盘进行技术攻关、创办企业，根据《深入实

施“盘锦英才计划” 加快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若干政策

措施》（盘委发〔2022〕7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带土移植”团队是指市域外高端人才

连同其团队、项目、技术等整体打包，来盘解决我市产业发

展急需紧缺的“卡脖子”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难

题或创办科技型企业。

第三条 “带土移植”团队分为技术攻关类团队项目和

创办企业类团队项目2个类别。

第四条 “带土移植”团队项目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统一领导下，由市科技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章 遴选范围、标准及数量

第五条 遴选范围。在我市各类企业从事创新创业的高层

次人才团队。



第六条 遴选标准。

（一）技术攻关类“带土移植”团队

1.团队引进主体为盘锦市域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企

业，团队与引进主体建立起有效合作机制，签订劳动（聘用）

协议，项目实施期内，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每年在盘工作

时间不少于6个月。

2.团队引进企业运行情况良好，具有明确技术需求，配

套支持措施完善，能为创新团队提供必要的科研资金和研发

设备，以及落实项目产业化所需的各类要素。

3.根据盘锦市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需求，引进的域外科

技人才创新团队，研发水平居行业或领域前列。

4.团队带头人应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核心成员一般

不少于3人（不含顾问），专业结构合理。

5.团队创新能力、水平和业绩突出，可为企业提供具体

技术产品或解决方案，能够产生显著成果与经济社会效益。

（二）创办企业类“带土移植”团队

1.团队结构稳定、合理，核心成员一般不少于3人。核心

成员在高校、院所、企业或创新创业项目中有过合作，具备

良好的工作基础。团队的研究方向应符合盘锦市重点产业和

新兴产业发展方向。

2.团队带头人（自然人）应为企业主要创办者或实际控

制人（企业法人或第一大股东），一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



称或硕士以上学历（国外团队可放宽至大学以上学历），团

队核心成员中至少有1人具有博士学位或相当于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

3.企业为近5年内创办且成立1年以上，已完成资金投入

不少于200万元，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市场前景广

阔能够实现产业化，且属于非限制性发展产业。

第七条 遴选数量。“带土移植”团队每年遴选一次，每

次支持3个左右。

第三章 实施程序

第八条 发布通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一

定形式，统一发布“盘锦英才计划”评选通知。

第九条 组织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人才团队，须在人才

团队引进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无异议后按照属

地管理的原则报属地科技管理部门初审。属地科技管理部门

初审通过后出具推荐函报送至市科技局。

第十条 资格审核。市科技局负责受理汇总申报材料，并

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

第十一条 专家评审。市科技局组织专家按照申报标准进

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择优提出建议名单。

第十二条 审定公示。“带土移植”团队建议名单，经市



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采取一定形式进行公示，公示

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公示期间反映的问题，由市科技局进

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三条 印发名单。对公示无异议的人才团队，由市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印发名单，颁发入选证书，落实有关

政策。

第四章 支持政策

第十四条 每个团队给予最高40万元科研经费、10万元奖

励。

第十五条 有关部门和“带土移植”团队所在单位要为

其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支持其承担重大科研项目、

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第五章 管理、考核与评估

第十六条 加强入选团队管理。“带土移植”团队获得支

持后，由市科技局会同属地科技管理部门与项目承担单位签

订任务合同，明确工作目标、预期成果、违约处理等内容，

合同期为2年。

第十七条 实行年度考核。年度考核由“带土移植”团队

所在企业负责，考核情况及时报市科技局备案。



第十八条 实行结题评估。项目期满后，由市科技局组织

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结题评估。对取得预期成效的，准予

结题；未取得预期成效的，延期结题，延期时间不超过1年。

延期期间，不享受执行期内的政策待遇。结题评估情况及时

向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第十九条 建立退出机制。“带土移植”团队有以下情形

之一的，终止项目，退回资助经费和全额奖励资金：

1.合同期内，团队核心成员离开项目合承担单位的。

2.存在弄虚作假、违反学术道德等科研诚信问题的。

3.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或其他不适合继续资助行为的。

对存在第2、3项问题的“带土移植”团队主要成员，今

后不得参评“盘锦英才计划”，3年内不得申报市级科研项

目。对失信违规的个人及单位，构成违法犯罪的，按照有关

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和单位的责任，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项目承担单位应遵守科研

诚信有关规定。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弄虚

作假，截留、挪用、挤占、骗取项目资金等行为的，按照有

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及单位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团队负责人只能申报“盘锦英才计划”中

的1个项目，不能多头申报，重复获得资助。己获得“盘锦英

才计划”资助但合同期未结束的，不得再次申报。本实施细

则内容与盘锦市其他有关政策内容相同的，以及同一团队的

同一项目符合多项奖扶政策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

行。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并根据需

要适时调整。


